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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總則 

第一節計畫概述 

ㄧ、依據 

災害防救法第二十條第三項。 

二、目的 

為健全災害防救體系，強化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災前減災、整備、災 

時應變、災後重建等各階段災害防救工作的對策與措施，以供災害防救業 

務相關單位、公共事業遵循或參考使用，健全推動落實災害防救體系，俾 

能減少災害發生與民眾生命財產損失，進而建立低災害風險並邁向永續發 

展之城鄉與家園。 

四、與其他計畫間之關係 

本計畫係依據災害防救法第二十條第三項及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相關災 

害防救業務計畫及地區災害潛勢特性，擬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經本鄉災 

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縣府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五、實施步驟 

    針對本鄉各災害防救業務權責單位主管之災害，律定各相關單位平時應 

執行災害預防、災時緊急應變措施與災後復原重建機制，以因應災害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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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需求。支付災害救助、災害應變及災害防救所需經費，應確實依災害 

防救法第四十三條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本移緩濟急原則籌措財源因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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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本鄉地區特性 

一、地理位置 

本鄉於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創設，當時鄉名為金崙鄉，鄉公所設於現轄

太麻里鄉之金崙村，轄有金崙、多良、歷坵、近黃及賓茂等五村。同年十

一月奉令改為山地鄉，並與太麻里同時重新劃分其行政區域，原為太麻里

鄉所轄之原住民村落嘉蘭、介達、比魯等三村劃歸本鄉管轄，原轄本鄉之

金崙、多良兩村歸太麻里列管，同時將本鄉鄉公所遷移至嘉蘭村現址，鄉

名亦隨之改為金山鄉。 

民國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間，政府為改善原住民生活，先後將居住深

山之比魯、介達、近黃及賓茂四村遷至平地現址（比魯、介達遷至現址正

興村，近黃、賓茂分遷至現址賓茂村及新興村）。惟本鄉鄉名（金山鄉）與

台北縣金山鄉同名，遂於民國四十七年四月一日奉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字第

二九八一三號令，更名為金峰鄉。目前本鄉轄內計有嘉蘭、正興、新興、

賓茂及歷坵等五村。 

1. 本鄉位於台東縣西南方，東鄰太麻里，西與屏東縣霧臺、瑪家、泰武等  

鄉毗連，南接達仁鄉，北與卑南鄉以知本溪天然界線。 

    2.本鄉地處中央山脈大武尖峰山麓，鄉內多峭壁斷崖，山坡地多於平地。 

   因此，本鄉發展重心偏於右半部，即與太麻里鄉相接一帶，而山脊少有 

    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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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海拔最高達三千多公尺，最低為 150 公尺。如圖 1-1 金峰鄉地理位置圖。 

 

 
圖 1-1 金峰鄉行政區域圖 

二、氣候條件分析概述 

本鄉地處中央山脈南段，絕大部分屬山地地形，地勢崎嶇陡峭，海拔最 

高的北大武山達3096公尺，使本鄉發展限縮在右半邊與太麻里鄉相連的地 

區，氣候上屬熱帶季風氣候，但隨海拔高度不同仍有所差異。茲就金峰鄉 

氣溫、風向等各因素分述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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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氣候 

金峰鄉地形狹長，深受季風影響，大致而言屬於熱帶氣候型。 

(二)氣溫 

本縣位於台灣東部，平均氣溫在攝氏 24 度。以一月份最冷，月平均溫度

約 19度；七、八月份最熱，月平均溫度為攝氏 28度。 

 (三)季風 

每年十一月開始至翌年三月下旬止，為東北季風期長達五個月之久，此亦

為本鄉之乾旱期，自五月開始至九月是為西南季風及颱風期。 

 (四)蒸發量 

全年平均蒸發量在 1700mm 之間 (皿蒸發量) ，年蒸發量以十月份為最

大，以二月份為最小。 

 (五)濕度、雲量及日照 

相對濕度年平均在 71%左右，雲量與濕度成正比，溫度高，則雲量亦高。

日照時數，秋冬季（十月至翌年三月）約在 130小時，春夏季（四月至九

月）約在 180小時。 

 (六)颱風 

每年受颱風侵襲，大都集中於七、八、九月三個月，本鄉因地理位置關係，

往往受颱風影響，甚至颱風時常由本鄉登陸，故時有受颱風嚴重災害之苦。 

 (七)洪水 

本區地處亞熱帶，夏秋雨季暴雨驟沛，河川坡度陡急，洪水宣洩甚快，然

亦因而造成水土保持不佳，河川兩旁堤防及橋樑易受洪水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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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形與地質概要 

 (ㄧ)地形與地勢 

地處中央山脈大武山山麓，海拔最高達 3,096公尺，最低約 150公尺，境

內多峭壁斷崖、山多平地少，境內由北而南有知本溪、太麻里溪與阡仔崙

溪，其中太麻里溪與阡仔崙溪發源地位於北大武山與南大武山，河床較寬

廣，為主要社群部落分布之所在。 

 (二)地質與土壤 

境內地層分布屬於中新世的廬山層以及一小部分的始新世畢祿山層，所以

地層大部以板岩、千枚岩以及若干硬砂岩層組成。 

 四、面積與人口概況 

 (一)面積 

全鄉總面積為 3,806.635平方公里，其中可耕地面積很小，僅 8,484.0558

公頃（佔總面積 19%），包括宜農地 790.6543 公頃、宜牧地 56.3875 公

頃、宜林地 7,555.8535、其他用地 83.8153公頃。 

 (二)人口 

全鄉總人口數 3,722人（男性 1,882人、女性 1,840人），排灣族原住民

人口數佔 80%，其次為屏東遷至本鄉之魯凱族（佔 10%），平地籍佔 8%（大

多數為退役榮民及少數經商者），而其餘 2%為阿美族、卑南族、布農族

及雅美族。最近人口成長呈現小幅回流增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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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金峰鄉人口統計表(資料來源:太麻里戶政事務所官方網站) 

年月別 戶數 

人口統計 原住民人口 

總計 男 女 計 男 女 

93年 944 3,373 1,786 1,587 3,205 1,693 1,512 

94年 962 3,422 1,793 1,629 3,249 1,701 1,548 

95年 967 3,348 1,770 1,578 3,187 1,687 1,500 

96年 981 3,322 1,765 1,557 3,171 1,684 1,487 

97年 981 3,329 1,752 1,577 3,178 1,675 1,503 

98年 1,029 3,526 1,839 1,687 3,367 1,764 1,603 

99年 1,048 3,560 1,850 1,710 3,397 1,771 1,626 

100年 1,058 3,519 1,829 1,690 3,373 1,758 1,615 

101年 1,078 3,520 1,831 1,689 3,368 1,760 1,608 

102年 1,098 3,502 1,819 1,683 3,372 1,759 1,613 

103年 1,099 3,506 1,818 1,688 3,111 1,833 1,702 

104年 1,111 3,665 1,892 1773 3,159 1,666 1,493 

105年 1,104 3,580 1,849 1731 3,174 1,664 1,510 

106年 1,125 3,639 1,865 1,774 3,190 1,677 1,513 

107年 1,147 3,739 1,890 1,849 3,609 1,836 1,773 

108年 3月 1,156 3,722 1,882 1,840 3,594 1,826 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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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災害現況 

 (一)歷史災例 

2009年 8月 8日上午 10時，「莫拉克」颱風來襲，太麻里溪流域因

受莫拉克颱風所夾帶來之持續豪雨，約於 8月 8日早上爆發洪水災害大量

洪水夾帶土石將靠近太麻里溪畔嘉蘭村 63戶民宅沖毀，金峰鄉公所緊急

撤離一百多位居民幸無人傷亡。，計房舍受損 63動、道路毀損約 500公

尺。金峰鄉重大歷史災例如下圖： 

圖 1-2 莫拉克颱風雨量組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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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莫拉克颱風民宅基礎遭淘刷 

 
圖 1-4 莫拉克颱風民宅遭沖毀民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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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98 年莫拉克颱風土石流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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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金峰鄉歷史災害資料表 

年
度 

災害 鄉
鎮 

致災點 座標 照片 

94 
海棠

颱風 

金
峰
鄉 

嘉蘭村河堤－河

堤潰堤，家屋沖毀 
242124 2483814 

 

98 
莫拉

克颱

風 

金
峰
鄉 

嘉蘭村河堤－河

堤潰堤，家屋沖毀 
242124 2483814 

 

99 
凡那

比颱

風 

金
峰
鄉 

南太麻里橋－溪

水暴漲封橋 
249379 2499622 

 

99 
凡那

比颱

風 

金
峰
鄉 

嘉蘭村河堤－河

堤潰堤 
246583 249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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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災害 鄉
鎮 

致災點 座標 照片 

100 
南瑪

都颱

風 

金
峰
鄉 

土坂往大溪方向

道路（東 68 號線）

－道路坍方 
241694 2484976 

 

99 
莫蘭

蒂颱

風 

金
峰
鄉 

金峰鄉嘉蘭村溪

水暴漲 
242124 2483814 

 

100 
颱風

災害 

金
峰
鄉 

太麻里溪永久屋

沖擊位置－土石

坍落 
245573 2499479 

 

100 
颱風

災害 

金
峰
鄉 

距永久屋崩坍 100
公尺－土石坍落 

245051 249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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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災害 鄉
鎮 

致災點 座標 照片 

100 
颱風

災害 

金
峰
鄉 

距永久屋崩坍 300
公尺－土石坍落 

244704 2499416 

 

105 

尼伯

特颱

風災

害 

金
峰
鄉 

東 64 線道電線桿

倒塌 
247968.820 2499864.339 

 

105 

尼伯

特颱

風災

害 

金
峰
鄉 

正興社區路樹暨

路燈倒塌 
249793.006 250046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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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石流災害潛勢 

金峰鄉境內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所公佈的土石流潛勢溪流共有 7

條；嘉蘭村內 2條，東縣 DF078、東縣 DF079有 1條有保全住戶；正興村

內 1條東縣 DF082，有保全住戶；新興村內 2條，東縣 DF076、東縣 DF077、

1 條有保全住戶；賓茂村內 1 條，東縣 DF081、有保全住戶；壢坵村內 1

條無保全住戶。各土石流潛勢溪流基本資料如下表所示。 

表 1-3 金峰鄉內土石流潛勢溪流基本資料表 

編號 縣市 鄉鎮市 村里 地標 保全戶 潛勢 

東縣

DF076 
台東縣 金峰鄉 新興村 豐收橋 1~4戶 中 

東縣

DF077 
台東縣 金峰鄉 新興村 新興國小 5戶以上 中 

東縣

DF078 
台東縣 金峰鄉 嘉蘭村 嘉蘭國小 1~4戶 中 

東縣

DF079 
台東縣 金峰鄉 嘉蘭村 都拉利吉橋 無 低 

東縣

DF080 
台東縣 金峰鄉 歷坵村 歷坵國小 5戶以上 中 

東縣

DF081 
台東縣 金峰鄉 賓茂村 賓茂 1號橋 5戶以上 高 

東縣

DF082 
台東縣 金峰鄉 正興村 介達國小 5戶以上 高 

資料來源：依據水保局網站 

 (三)地震災害潛勢 

由於本鄉並非位於三條活動斷層經過地方，利用 TELES推估模擬時係

以點源地震進行模擬，模擬以地區曾經發生點位，參數以可能最劇烈震動

為原則，採取從嚴從難實施推估，除可確實知悉地區可能危害外，在災害

防救管理上也能妥謀對策，推估模擬結果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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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震源參數： 

推估設定震源位置於震央緯度北緯 22.4536度、震央經度東經

120.8874度，震源深度 2km，芮氏規模 7.5。詳如下圖。 

 

圖 1-6 金峰鄉 TELES 推估模擬震源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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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大地表加速度分布如下圖 

 
圖 1-7 金峰鄉最大地表加速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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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TELES推估一般建築物與民生物資推估損害 

推估災損區分一般建築物損害棟數與民生物資兩大類別，建築物損害

棟數推估區分下列三項： 

       (1)至少輕微損害棟數包含輕微損害、中度損害、嚴重損害、完全損害。 

       (2)至少中度損害棟數包含中度損害、嚴重損害、完全損害。 

       (3)至少嚴重損害棟數包含嚴重損害、完全損害。 

     4.TELES推估結果詳如下表： 

表 1-4 金峰鄉 TELES 推估結果 

 

 

至少輕微損害棟數 至少中度損害棟數 至少嚴重損害棟數 嚴重損害棟數 完全損害棟數

1,643 839 320 233 86

經濟損失推估 廢棄物推估

總損失(百萬) 總廢棄物量(噸) 重傷(命危)(人) 死亡(人) 傷亡和(人)

1,149 53,297 12 9 21

需搬遷人數 臨時避難人數 寢具數量(套) 帳篷數量(座) 飲用水_三日(噸)

1,082 350 1,082 541 3

生活用水_三日(噸) 廁所數量_三日(間) 浴廁需求_三日(座)   

22 11 60   

一般建築物損害棟數推估

傷亡分布推估

民生物資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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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坡地災害潛勢 

地區坡地災害類型區分為落石、岩屑崩滑、岩體滑動、順向坡四類分述如

下： 

       1.落石 

     鄉境內落石處分布如下圖，落石災害潛勢資料如下。 

 
圖 1-8 金峰鄉坡地災害落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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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鄉境內岩屑崩滑處災害潛勢資料分布如下圖。 

 
圖 1-9 金峰鄉坡地岩屑崩滑災害潛勢 

  3.岩體滑動 

鄉境內岩體滑動處災害潛勢資料分布如下圖。 

 
圖 1-10 金峰鄉坡地岩體滑動災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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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順向坡 

鄉境內順向坡處災害潛勢資料分布如下圖。 

 

圖 1-11 金峰鄉坡地順向坡災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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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轄區河川流域 

金峰鄉轄內縣管河川密布，命名河川計16條，有北太麻里溪、庫濃溪、救

國就爾溪、麻利霧溪、馬奴爾溪、麻麗都部溪、讀吾溪、補拉米溪、提納巴蘭

溪、巴拉歐溪、督老老恩溪、太麻里溪、文里溪、沙崙溪、金崙溪、知本溪16

條溪，發源地有源自中央山脈，亦有源於嘉蘭村、歷坵村境內，其中有北太麻

里溪、太麻里溪、沙崙溪、金崙溪、知本溪5條流經居住地，本鄉境內河川河川

溢淹威脅較大。本鄉境內河川分布如下圖。 

 

圖 1-12 金峰鄉河川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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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各村水災防災地圖 

  1.本鄉易致淹水災害村里有嘉蘭村、歷坵村、賓茂村，其水災防災地圖如

下圖。 

       （1）嘉蘭村 

 
圖 1-13 嘉蘭村水災防災地圖 

 

      (2)歷坵村 

 

圖 1-14 歷坵村水災防災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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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賓茂村 

 

 

圖 1-15 賓茂村水災防災地圖 

 



金峰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29 
 

 

第三節地區救災資源分布 

 一、地區救災資源據點分布 

   金峰鄉屬偏遠地區，為兼顧消防救災、治安交通、急救醫療、民生供應 

等功能，本鄉設有消防、警察、衛生、電力、電信、自來水等單位，茲將 

其各個地區設置地點分列如下：(表1-7～表1-12) 

(一)消防單位分布 

表 1-7 金峰鄉消防單位救災據點一覽表 

單位 隊址 電話 

金峰分隊 台東縣金峰鄉賓茂村 1鄰 71號 (089)771-408 

太麻里消

防分隊 

台東縣太麻里鄉泰王路 36號 (089)781-314 

 (二)警察單位分布 

表 1-8 金峰鄉警察單位救災據點一覽表 

單位 地址 電話 

金峰分駐所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 30號 089-751204 

太麻里分駐所 

(正興派出所) 

臺東縣金峰鄉正興村 51號 089-781364 

太麻里分駐所 臺東縣太麻里鄉太麻里街 142號 089-78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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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峰鄉衛生單位救災據點 

表 1-9 金峰鄉衛生單位救災據點一覽表 

單位 地址 電話 

心呈診所 台東縣金峰鄉正興村１–１號 089-781878 

台東縣金峰鄉衛生所

(正興衛生室) 
台東縣金峰鄉正興村２鄰３２號 089-781746 

台東縣金峰鄉衛生所

(壢坵衛生室) 
台東縣金峰鄉歷坵村 31號 089-782409 

台東縣金峰鄉衛生所

(嘉蘭衛生室) 
台東縣金峰鄉嘉蘭村 2鄰 83號 089-751332 

振興牙醫診所 台東縣金峰鄉正興村正興路２－２號 089-783761 

台東縣金峰鄉衛生所 台東縣金峰鄉賓茂村１鄰１４號 089-772201 

金崙南島診所 台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 089-772246 

太麻里仁和診所 台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外環路 218號 089-78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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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力單位分布 

 
表 1-10 金峰鄉電力單位分布一覽表 

服務所 服務電話 傳真 地址 

太麻服務所 (089)781330 (089)782475 
台東縣太麻里鄉太麻里街 150

號 

(五)電信單位分布 

表 1-11 中華電信公司金峰鄉營運處表 

服務所 服務電話 傳真 地址 

太麻里 

服務中心 
089-781404  台東縣太麻里鄉文化路 16號 

(六)自來水單位分布 

表 1-12 自來水單位分布一覽表 

場所名稱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地址 

太麻里營運
所 (089)782902 (089)780681 

台東縣太麻里泰和村 5鄰南里

街 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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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區性醫療資源分布 

本鄉因位處偏鄉，醫療資源缺乏，遇重大傷病害，優先轉送衛福部台 

東醫院，若考量東部急救責任區醫院以馬偕醫院臺東分院為主，謹將其基 

本資料如下表： 

表 1-13 急救責任醫院基本資料表 

醫院名稱 基本資料 

 

地址：臺東縣臺東市長沙街 303巷 1號 

電話：089-310150#333 

傳真機：089-310150#327 

無線電呼號：馬偕 

急救責任區：臺東縣 

 

地址：臺東市五權街一號 

電話：（089）324-112 

急救責任區：臺東縣 

台東基督教醫院 

地址：臺東市開封街 350號 

電話：（089）323362 

急救責任區：臺東縣 

榮民醫院台東分院 

地址：臺東市更生路 1000號 

電話：（089）222995 

急救責任區：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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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國軍部隊分布 

(一)國軍支援災害搶救（暨災後復原）作業單位 

         金峰鄉隸屬太達聯防分區，任務執行由台東地區指揮部負責執行，現 

階段劃分區域如下圖。 

 
圖 1-16 國軍救災責任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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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達聯防分區由台東地區指揮部指揮。 

表 1-14 金峰鄉兵力一覽表 

區別 鄉鎮別 部隊單位名稱 兵力 

太達聯防分區 金峰鄉 台東地區指揮部 30 

五、民間救難團體分布 

    重大災難現場須投注大量人力執行救災工作，本鄉正式編制救災人員 

十分短缺，歷年來發生之重大災難幸有民間團體及義勇消防人員的熱忱投 

入，彌補了救災人力的不足，表現突出有目共睹，茲將其組織及人數分列 

如下表1-15所示： 

(一)民間團體分布 

表 1-15 民間團體名冊及單位連絡人一覽表 

名稱 單位聯絡人 聯絡電話 會員人數 地址 

嘉蘭社區 

發展協會 
林本森 0987-511201 356人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 4鄰 219號 

正興社區 

發展協會 
陳進興 0926-137570 84人 臺東縣金峰鄉正興村 8鄰 112號 

新興社區 

發展協會 
賴念榮 0985-246012 87人 臺東縣金峰鄉新興村 2鄰 31之 1號 

歷坵社區 

發展協會 
謝東華 0937-608581 36人 臺東縣金峰鄉歷坵村 1鄰 1-6號 

賓茂社區 

發展協會 
高冬花 0926-106650 70人 臺東縣金峰鄉賓茂村 1鄰 2號 

台東縣自

主防救災

社區協會 

李吳道義 0927-707578 36人 臺東縣金峰鄉嘉蘭村 1鄰 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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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義勇消防人員分佈 

表 1-16 金峰鄉義勇消防人員分佈情形一覽表 

義消分隊別 現有人數 

臺東縣政府消防局 

太麻里消防分隊 

36 

35 

臺東縣政府消防局金峰分隊 35 

六、本鄉緊急收容所分布 

本鄉緊急收容所共計8處，分佈於全鄉各地區角落，茲將其設置地點、 

收容人數等情形，列於表1-17所示： 

表 1-17 金峰鄉避難收容場所 

金峰鄉避難收容場所清冊（含維護管理人） 

 
項
次 收容 

地點 
收容 
人數 

住址 
容納 
人數 

聯絡人 

聯絡電話手機 

適宜災 
害類別 

適宜避
難時間 

村里長 
震
災 

水
災 

土
石
流 

其
他 

短
期 

長
期 

1 嘉蘭村 100 
嘉蘭 

活動中心 100 莊福成 
089-751013 

0937-559372 
Ⅴ Ⅴ Ⅴ  Ⅴ  

2 正興村 100 
正興 

活動中心 
100 高成良 

089-782497 

0933-684995 
Ⅴ Ⅴ Ⅴ  Ⅴ  

3 賓茂村 100 
賓茂 

活動中心 100 高永輝 
089-771393 

0958-968353 
Ⅴ  Ⅴ  Ⅴ  

4 歷坵村 100 
歷坵 

活動中心 
100 羅忠輝 

089-771439 

0988-657446 
Ⅴ Ⅴ Ⅴ  Ⅴ  

5 新興村 100 
舊新興托兒所 

新興村 3鄰 33-1號 
100 王大龍  

089-782515 

0915-956887 
Ⅴ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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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峰鄉避難收容場所清冊（含維護管理人） 

 
項
次 收容 

地點 
收容 
人數 

住址 
容納 
人數 

聯絡人 

聯絡電話手機 

適宜災 
害類別 

適宜避
難時間 

村里長 
震
災 

水
災 

土
石
流 

其
他 

短
期 

長
期 

6 
介達 

國小 
100 

正興村 

5鄰 105號 
100 朱慧清 0939-746108 

Ⅴ Ⅴ Ⅴ  Ⅴ  

7 
新興 

國小 
100 

新興村 

2鄰 32號 
100 黃潮源 0937-946439 

Ⅴ  Ⅴ  Ⅴ  

8 
賓茂 

國小 
100 

賓茂村 

1鄰 9號 
100 王邇翰 0911-190796 

Ⅴ Ⅴ Ⅴ  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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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本鄉各單位暨各相關單位防災業務權責 

表4-1災害應變中心成立防災任務組組人員職掌表 

臺東縣金峰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防災任務編組人員職掌表 

職稱 
原職 

任務 
姓 名 職  掌 電話 備註 

召集人 鄉長 蔣爭光 
負責統一指揮本鄉災害防救全盤事宜

及相關應變措施。 

公：751144＃200 

私:0905-678919 
 

副召集人 秘書 夏壢慶 

一、協辦指揮本鄉災害防救全盤事宜

及相關應變措施。 

二、有關各單位防災防救緊急應變事項

之督導及文稿審查。 

三、辦理有關災情及救災新聞之發佈。 

公：751144＃101 

私:0921-447131 

 

民 

政 

勘 

查 

組 

組長 組員 一、防災中心成立，任務編組人召集通報。 

二、辦理有關災情查報，並應用村（鄰）長及相關

人員傳達災情預警消息。 

三、辦理古蹟文物救災事項。 

四、辦理其他有關物資供給事項。 

五、協調國軍支援處理救災之有關事項。 

六、處理本鄉災害應變中心幕僚作業。 

七、災害會報之召開有關事項。 

劉正雄課長 

公：751074＃111 

私: 0929-191958 

民防承辦-賴淑卿 

公：751074＃115 

傳真:751129 

私: 0911-504160 

為風災震

災及火災

等三類災

害權責管

制單位 

劉 

正 

雄 

賴淑卿 
董新華 
楊彩鳳 
吳慶豐 
張華明 
潘怡芳 
呂光榮 

莊福成 
嘉蘭村 

(一)防災中心成立，村應變中心完成
小組成員進駐並通報。 

(二)協助災情查通報、簡易排除工作。 
(三)協助有關物資供給事項。 
(四)協助收容相關工作事項。 
(五)其他鄉災害應變中心指派任務。 

嘉蘭村辦公處-089751013 

村長:0937-559372 

村幹事: 

 

陳自偉 

高成良 
正興村 

正興村辦公處-782497 

村長: 0933-684995 

村幹事：0973-951220 葉淑珍 
王大龍 

新興村 
新興村辦公處-089-782515 

村長:0915-956887 

村幹事:0939-023032 林勝龍 

高永輝 
賓茂村 

賓茂村辦公處-089-771393 

村長:0958-9683523 

村幹事 0958-233555 盛開俊 

羅忠輝 
歷坵村 

歷坵村辦公處-089-771439 

村長:0988-657446 

村幹事:0909-520990 杜美惠 

林本森 嘉蘭協會 
嘉蘭協會-089-751331 

0987-511201 

陳進興 正興協會  0926-137570 

賴念榮 新興協會  
新興協會-089-780153 
0985-246012 

高冬花 賓茂協會  0926-106650 

謝東華 壢坵協會  0937-608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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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救 

助 

收 

容 

組 

組長 組員 
一、救災物資之籌備及儲存事項。 

二、災民收容、人員傷亡、失蹤、住屋倒毀救助事

項。 

三、負責災民、災害、特別救濟事項。 

四、有關糧食倉儲、物資災害查報事項。 

五、臨時災民收容、糧食供給及人員傷亡、失蹤及

住屋倒毀救助事項。 

六、其他應變處理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李惠玉課長 

公：751144＃121 

私: 0912-796545 

收容救助承辦 

-潘藝方 

公：751144＃124 

私:0916-023253 

 

 

 
李 

惠 

玉 

劉世偉 

杜  滸 

王曉金 

陳欣慧 

呂立萍 

潘藝方 

李財富 

人 

事 

管 

理 

組 

組長 組員 
一、負責清查保全對象收容情形 

二、建立防災人員輪值表 

三、災民托兒安置 

四、協助安撫災民 

五、利用網路或其他相關物品彙集相關災情資訊 

六、協助村民連繫親友 

公︰751144＃211 

私: 0928-163965 
 江 

金 

芳 

賴薇如 

呂朝強 

孔奕絃 

巴孝如 

楊曾君 

記秀惠 

陳  媛 

柯駿豪 

工 

程 

搶 

修 

組 

組長 組員 

一、防洪業務整備。 

二、綜理建築工程公共設施、水利交通搶修與災害

查報及善後復原等事宜。 

三、督導本鄉之工程搶險隊派遣調度事宜。 

四、負責本鄉之堤防護岸之檢查養護及防汛搶修 

（包含器材儲備）與災後復原等事宜。 

五、負責公有建物與道路橋樑及其他公共設施等之

災害搶險搶修與各項損失之查報以及災後復

原等事宜。 

六、負責聯繫協助瓦斯、電信、電力、自來水等公

用事之災害搶救與災情彙整傳報等事宜。 

七、山坡地災害管理及因受災住戶倒毀住宅復舊等

事宜。 

八、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郭榮財課長 

公：751144＃231 

私:0932-559690 

水災災害承辦 

陳宏元 

公：751144＃234 

私: 0975-825882 

 

為水災

旱災等

二類災

害權責

管制單

位 

 

 

郭 

榮 

財 

蔡大綱 

郭建華 

陳桂美 

陳雅玲 

呂  羚 

陳宏元 

鄭偉平 

戴辰欣 

李睿哲 

高貞貞 

唐  馨 

柯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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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業 

天 

然 

救 

助 

組 

組長 組員 

一、辦理有關農作物災害稅捐減免及現金救助事

項。 

二、辦理有關農、林、漁牧及災情查報事項。 

三、山坡地土石流防災業務整備事宜。 

四、辦理農、漁、林作業，魚塭流失等災害救助。 

五、其他應變處理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黃金盛課長 

公：751144＃301 

私:0911-782429 

土石流承辦 

-李淨甄 

公：751144＃302 

私:0928-452807 

 

為土石

流坡地

災害權

責 

 

 

黃 

金 

盛 

 

楊金虎 

高文山 

羅秋美 

張瑞桐 

章怡如 

朱聖華 

李淨甄 

吳冠君 

古寀纑 

曾筱芸 

鄭馨 

環 

保 

清 

潔 

組 

組長 組員 
一、辦理災區環境消毒、廢棄物清理及污泥之清除

處理及災區排水溝、垃圾堆（場）、公廁、公

共場所之消毒工作等事宜。 

二、辦理消毒藥品之支援供應災害後嚴重污染區之

污染防治事項。 

三、辦理公害污染管理及化學災害預防事項。 

四、其他有關環保及業務權責事項。 
公：751131 

私：0972-919805 

 

 許 

哲 

人 

黃勝廣 

張光耀 

曾志偉 

黃長順 

林光毅 

黃俊山 

林淑慧 

呂文龍 

吳新泰 

 
主 
計 
組 

主任 組員 一、災情統計之計劃執行督導考核事項。 

二、督導辦理災害搶救，緊急應變相關經費編核支

付事項。 

三、辦理有關災害稅捐減免事項。 

四、辦理工商業資金融通事項。 

五、其他有關財政及業務權責事項。 

公：751144＃221 

私:0921-689736 

 

 
葉 

美 

玲 

黃俞甄 

曾蕾蕾 

陳淑雯 

行 

政 

組 

組長 組員 

一、災害期間救災物資（救災裝備、器材、救濟物

品、口糧）採購、儲備，緊急供應事項。 

二、辦理災害搶救人員及中心作業人員膳食事宜。 

三、新聞聯繫窗口。 

四、國外資源聯繫窗口。 

公：751144＃102 

私:090982-644396 
 

陳 

偉 

哲 

 

 

丁惠妤 

林幸慧 

鍾金蓮 

曾雅君 

溫美琴 

宋世文 

林本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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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防 

搶 

救 

組 

(一) 

太麻

里消

防隊 

分隊長 

戴偉倫 

一、災情傳遞彙整及緊急快速通報各有關單位成立 

處理重大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事宜。 

二、負責災害現場人命搶救、傷患救護有關事宜。 

三、災害及搶救過程彙整綜合報告事項。 

四、救助隊及民間災害組織指揮調度事宜。 

五、災害防救中心之佈置、通訊及照明設備之維持

等事宜。 

六、其他應變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七、負責嘉蘭村、正興村、新興村等區域。 

公：781314 

私：0921-543935 
 

消 

防 

搶 

救 

組 

(二) 

金峰

消防

分隊 

小隊長 

任溫傳 

一、災情傳遞彙整及緊急快速通報各有關單位成立 

處理重大災害緊急應變小組事宜。 

二、負責災害現場人命搶救、傷患救護有關事宜。 

三、災害及搶救過程彙整綜合報告事項。 

四、救助隊及民間災害組織指揮調度事宜。 

五、災害防救中心之佈置、通訊及照明設備之維持

等事宜。 

六、其他應變及有關業務權責事項。 

七、負責賓茂村、壢坵村等區域。 

公：089-771408 

私：0918-320829 
 

醫 

療 

照 

護 

組 

金 

峰 

衛 

生 

所 

主任 

翁永泰 

一、災害時急救物資之儲備、運用、供給（醫療器

材、藥品）。 

二、負責化學災害防救業務整備。 

三、執行緊急醫療事項。 

四、辦理災後家戶消毒、衛生改善之輔導及傳染病

之預防。 

五、災後醫療設施之復舊。 

六、其他有關衛生事項。 

七、災民收容中心防疫工作事項。 

公：089-772201 

私：0928-094104 
 

電 

力 

搶 

修 

組 

台灣電力公司 

太麻里服務所 

所長呂國正 

一、災害時電力供應、電力設備緊急搶修。 

二、其他有關緊急供電事項。 

三、有關電力之災情蒐集彚報。 
公：089-781330 

私：0912-727636 
 

電 

信 

搶 

修 

組 

中華電信公司

台東營運處太

麻里服務中心 

經理洪秋秀 

一、災害時電信設備緊急修及災情蒐集彚報。 

二、其他有關緊急電信供應事項。 

公：089-311471 

089-781404 

私：0937-23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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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來 

水 

搶 

修 

組 

自來水公司太

麻里營運所 

主任許坤明 

一、防旱業務整備。 

二、災害時自來水設備緊急搶修。 

三、其他有關緊急供水事項及火災時災區消防栓、

供水加壓等管制。 

公：089-782902 

私：0932-662434 
 

警 

察 

維 

安 

組 

(一) 

金峰分駐所 

隊長陳星村 

一、防救措施整備。 

二、協助災害預報、警報籍災情蒐集彚整通報。 

三、協助災區警戒、緊急疏散事項。 

四、重大交通事故、災害防救業務整備。 

五、協助辦理交通管制事項。 

六、辦理民眾重大傷亡及查報有關事項。 

七、災區屍體搜索業務整備。 

八、負責嘉蘭村、正興村、新興村等區域。 

公：089-751204 

私：0933-646343 
 

警 

察 

維 

安 

組 

(二) 

金崙分駐所 

所長楊敏輝 

一、防救措施整備。 

二、協助災害預報、警報籍災情蒐集彚整通報。 

三、協助災區警戒、緊急疏散事項。 

四、重大交通事故、災害防救業務整備。 

五、協助辦理交通管制事項。 

六、辦理民眾重大傷亡及查報有關事項。 

七、災區屍體搜索業務整備。 

八、負責賓茂村、壢坵村等區域。 

公：089-771086 

私：0925-630818 
 

 

警 

察 

維 

安 

組 

(三) 

太麻里分駐所 

(正興派出所) 

所長周黃文科 

一、防救措施整備。 

二、協助災害預報、警報籍災情蒐集彚整通報。 

三、協助災區警戒、緊急疏散事項。 

四、重大交通事故、災害防救業務整備。 

五、協助辦理交通管制事項。 

六、辦理民眾重大傷亡及查報有關事項。 

七、災區屍體搜索業務整備。 

八、負責正興村、新興村等區域。 

正興派出所 

公：089-781364 

私： 

太麻里分駐所 

公：089-781134 

私：0932-754899 

 

 

國 

軍 

組 

台東後備 

指揮部 

台東地區 

指揮部 

 

一、協助金峰鄉之申請協助災害預防、應變及緊急 

復原。 

二、其他應變處理事項。 

台東後備指揮部

公：089-231889 

台東地區指揮部 

089-383921 

 

 
 
 



金峰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42 
 

第五節計畫之訂定實施程序 

本計畫由本鄉災害防救業務權責機關及各公共事業機關（單位）研商，經

本鄉災害防救會報核定後實施，並報臺東縣災害防救會報備查。 

 

第六節計畫檢討之期程與時機 

依據災害防救法施行細則第九條規定，本鄉每二年應依相關災害防救計畫

與地區災害發生狀況及災害潛勢特性等進行勘查、評估，檢討地區災害防救計

畫；必要時，得隨時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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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災害預防 

第一節減災防治對策 

一、加強安全防護措施 

    本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監測及檢測各項減災

措施，確實知悉縣府所規劃與進行之重要計畫以及例行性安全防護工作，提供

在地性之相關協助，並與縣府保持良好互動。 

    本計畫減災防救對策應符合本縣防救災業務相關計畫及發展計畫，平時減

災策略包含： 

(一)主要交通及通訊機能確保，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

察、監測交通設施與通訊設施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1.土地使用管理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與監測山 

坡地及各類土地違法使用情形，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應主動向上級與相關業務單位呈報土地利用更迭或異常情形。 

(二)建築及設施確保應配合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巡察與檢測建

築物耐風災、水災等狀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三)維生管線設施維護管理 

1.應配合縣府及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監測與檢測維生管線設施安全狀

況，並提供在地性之相關協助。 

   2.應主動向相關公共事業機關(構)通報維生管線安全狀況。 



金峰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44 
 

第二節防災教育與訓練 

災害防救教育訓練為本鄉災害防救重點工作之一，以往每年本鄉亦有辦理

各式靜態的防災講習及動態的演習等各式教育訓練。計畫中，針對公所相關課

室之災害防救業務人員及村長、幹事與民眾等之防救災能力提昇需求，規劃安

排一系列的災害防救相關講習課程。 

一、防災意識之提昇 

蒐集風相關災害及其他災害之相關資訊，及以往發生災害事例，研擬災害

防救對策，依地區災害潛勢特性與季節發生狀況，訂定各種災害防救教育宣導

實施計畫，分階段執行；並定期檢討，以強化民眾防災觀念，建立自保自救及

救人之基本防災理念。 

二、防災知識之推廣 

(一) 進行災害潛勢、危險度及境況模擬之調查分析，適時告知民眾準備緊 

    急民生用品及攜帶品，並教導災時應採取的緊急應變及避難行動等防 

    災知識。 

 (二) 推動各級學校從事防災知識教育。 

三、防災訓練之實施 

 (一) 透過防災週等活動，實施防災訓練。 

 (二) 事先模擬各種災害發生之狀況與災害應變措施，定期與相關機關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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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居民等共同參與訓練及演習。對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嬰幼兒 

    及外國人等災害避難弱勢族群，應規劃實施特殊防災訓練。 

第三節防災宣導、演練 

防救災應變演練之目的是希望藉由模擬之情境想定，統合鄉公所境內之各

類資源含人力、物資、機具、裝備等，藉指揮與參謀作業之程序，依序按蒐集

資料、分析資料、狀況判斷及指揮官決心下達，有效、迅速、至當的思維理則，

杜絕災害之發生或降低災害之危害，本「先練指揮、再練實兵」之原則，期連

結鄉災害應變中心指參作為與村指揮中心指揮調度。 

應變演練以連結鄉級與村級防救災實務工作為目的，統合各單位轄境內可

資運用之資源，定於每年汛期前擇定本鄉高災害潛勢地區辦理演練，採防救災

體系鄉應變中心實施指揮所兵棋推演與村指揮中心實兵演練方式實施，期使本

鄉有效統合轄境資源實施防救災工作，以發揮災害搶救統合作業及緊急應變能

力。 

第四節救災物資儲備與調度供應 

一個完善的防救災資源規劃，可以建構出地區一個安全、自足、自救的防

救災生活圈，透過消防救災、警察指揮、醫療救護及物資運送等防災功能有效

的整合，能竭盡的使用救災資源不造 

成浪費，更能掌握救援的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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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法規定各地方政府平時應進行天然災害民生物資之儲備，因此，每年

防汛期前(約略五月初)社會課清查儲備狀況，調查項目包含物資儲備廠所位置、

儲備物資項目及種類，從物資儲備現況調查表中有效檢討物資儲放種類、數量

是否適時適宜，尤其物資儲備機制委以開口合約方式，與地方相關產業廠商進

行協定，免除儲備地點、儲備管理相關作業的評估與管制，災時直接啟 

開口合約機制進行調度。 

物資儲備千頭萬緒，囤儲不易，不僅需分門別類建檔清點，更需推陳出新

避免過期浪費，鄉公所除指定專人負責外，另與開口廠商訂定契約，以賣場既

有的囤儲機制來降低管理的成本，有效遂行災民救濟的任務。鄉公所對專責人

員或契約廠商除建冊列管，定期更新外，重要的是不定 

期的抽查、檢驗甚至模擬演練，以熟悉作業模式。 

根據九二一震災之經驗調查，有關物資救援補給方面，最易出現權責不明，

且分發效益不彰之情形產生，甚至因無法瞭解避難收容設施內人員需求之掌

握，而造成物資救援補給過剩或物資無法控管之情況發生，特提出有關物資救

援補給維護管理機制，其作業程序要點分述如下： 

一、定期督導考核 

參考災害防救法第 8 條之規定，金峰鄉公所對轄區內各村負有督導、考核

相關災害防救事項之責，因此應定期於每年辦理督導工作，而督導工作可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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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採用隨機抽樣，鄉公所則對開口契約廠商及囤儲處所，派員實地督導考核。 

二、民生物資 

主要為食品及生活用品物資兩大類。 

三、金峰鄉公所（以下簡稱鄉公所）應依轄內地區交通特性等狀況，依下列規 

  定預存糧食及民生必需用品： 

（一） 山地、孤立地區：指主要出入交通幹道極易因山崩或土石流致交通 

中斷，無其他替代道路者；其糧食及民生必需用品存量以十四日份為 

安全存量。 

（二）農村、偏遠地區：指災害發生後，主要公共設施，如道路、水電等 

     易於中斷，需數日方能搶修、搶通或恢復供應者；其糧食及民生必 

     需用品存量以三日份為安全存量。但鄉公所得依地區所在位置及災 

     害潛勢類型，因地制宜公告糧食安全存量日數或運用開口契約輔助 

       相關民生物資備災。 

（三）都會、半都會地區：指交通便利，災害過後短時間即可恢復物資運 

     補之區域；其安全存量應以二日份非食品類之民生用品為主。 

運用開口契約輔助相關民生物資備災者，應於契約內明定廠商不得以 

其因位於受災區內而影響履約義務。鄉公所每年儲備之存量至少需包 

含保全對象之人口所需物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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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儲備場所 

儲備場所包括實際設置存放民生物資之場所及與公所有協定之商店。 

 五、權責單位 

 各階段以社會課為主政單位。 

 六、作業程序 

(一)減災階段 

金峰鄉公所於減災階段主要工作為檢討修正金峰鄉災害管理民生物資儲

備及調度運作標準作業程序、補充鄉公所管理民生物資儲備場所之種類及

數量、依縣府補助之經費採購所需物資、定期督導考核各儲備場所對民生

物資儲備作業之執行。 

 (二)整備階段 

金峰鄉公所於整備階段主要工作為統計各村民生物資儲備種類及數量、依

各村之需求補充其安全存量。 

本階段適用於可預測天然災害可能發生時(如颱風發布海上警報時)，對於

不可預測之天然災害(如地震)則直接進入應變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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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災害防救經費 

  一、災害防救所需經費之編列及執行 

  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至四十七條規定） 

 (一) 第四十三條 

1.災害防救之經費，由各級政府按災防法所定應辦事項，依法編列預算。 

2.編列之災害防救經費，如有不敷支應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及災後之復原

重建所需，應視需要情形調整當年度收支移緩濟急支應，不受預算法第六

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二) 第四十四條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應於災害發生後之當年度或下年度稅捐開徵前 

     依本法訂定災害之稅捐減免或緩徵。 

 (三)第四十五條 

民間捐助救災之款項，由公所統籌處理救災事宜者，公所應尊重捐助者之

意見，專款專用，提供與災民救助直接有關之事項，不得挪為替代行政事 

     務或業務之費用，並應公布支用細目。 

 (四)第四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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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本法災害防救事項，致傷病、殘廢死亡者，依其本職身分有關規定請

領各項給付。無法依前項規定請領各項給付者，除依下列規定辦理外應比

照義勇消防人員傷病、死亡之請領數額，請領有關給付；其所需費用由政

府編列預算支應： 

（1） 傷病者：得憑各該政府出具證明，至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治療。  

但 情況危急者，得先送其他醫療機構急救。 

    (2)因傷病致殘者，依下列規定給與一次身心障礙給付： 

 A.重度身心障礙以上者：三十六個基數。 

    B.中度身心障礙者：十八個基數。 

    C.輕度身心障礙者：八個基數。 

    D.死亡者：給與一次撫卹金九十個基數。 

        傷病致殘，於一年內傷（病）發死亡者，依前款規定補足一次撫卹金 

    基數。前項基數之計算，以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等年功俸最高級月支 

    俸額為準。第二項身心障礙等級鑑定，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及相關規 

    定辦理。 

 2.依第一項規定請領各項給付，其得領金額低於第二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 

  定者，應補足其差額。 

   第二項所需費用及前項應補足之差額，由各該政府核發。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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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經費由各主、協辦機關年度預算相關經費中支應。 

  二、防救天然災害之經費應優先就各單位原核定預算內核實支付，如原則預

算不敷支應或無相關經費可勻支時，再行專案報府核撥。各級天然災害

之值勤（班）工作人員加班費，如於辦公時間外留守，各單位按實際加

班時數核實支給不限班次。但不得再發給誤餐費。 

  三、執行本項計畫有關經費由權責機關自行編列預算，但災害重大超出編列

預算時，得報請縣府動支預備金或追加預算。 

第六節建置危險地區保全資料庫 

金峰鄉近年發生土石流、淹水、地震與坡地災害，所以金峰鄉在天然危害

保全對象係強調颱風危險潛勢地區內居民，特別是需支援護送之弱勢族群（如

長期病患、獨居老人、行動不便、身心障礙等）均應確實掌握，必要時應優先

協助疏散撤離。疏散撤離係指居民自住處平面疏散撤離至指定安全避難所、親

友家，或垂直疏散至自家或同樓層 2 樓以上之安全處所。如圖 2-1。 

配合災害業務權責單位調查提供危險地區保全對象戶數、人數（包括弱勢

族群，含疾病、慢性病等居家療養者）清冊以及緊急聯絡方式。現有建置保全

對象者為水利署淹水保全對象、水保局土石流保全對象。 



金峰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52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圖 2-1 疏散撤離資訊傳遞流程圖 

新聞媒體、廣播媒體、網路 

居民（安全避難地點-指定避難所、2 樓以上安全處所、親友家） 

中央氣象局 

氣象資訊 

臺東縣政府 

疏散撤離準備、勸告、指示（強制） 

疏散撤離準備、勸告、指示（強制） 

金峰鄉公所 

村辦公室（疏散撤離小組） 

村（鄰）長、村幹事、警消、義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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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整備天然災害警戒避難體制 

一、應變機制之建立 

(一) 訂定應變中心作業計畫，明訂執行災害應變人員緊急連絡方法、集合方 

式、集中地點、任務分配、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等，模擬各種狀況定期 

實施演練。 

(二) 對風災土石流、地震與潛勢區應事先訂定警戒避難準則，相關業務主管   

   機關必要時應主動指導及協助民眾辦理實施演練。 

(三) 加強災害應變中心設施、設備之充實及耐風災、地震、土石流及水災之 

     措施；且應考慮食物、飲用水等供給困難時之調度機制，並應確保停電  

時也能繼正常工作。 

(四) 維護直昇機之救援場地安全，以利進行支援。 

(五) 與全民動員準備體系保持聯繫，辦理災害防救、應變及召集事項之準備。 

二、避難收容 

(一) 考量災害、人口分佈、地形狀況，事先指定適當地點做為災民避難場所、 

     避難路線，宣導民眾周知，並定期動員居民進行防災演練，對老人、幼

童、身心障礙等弱勢族群應優先協助。 

(二) 在避難場所或其附近設置儲水槽、民生物資、臨時廁所及傳達資訊與連 

     絡之電信通訊設備；並規劃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炊事用具之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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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訂定有關避難場所使用管理須知，並宣導民眾周知。 

(四)掌握臨時收容所所需物資之供應量，並事先建立調度、供應體制。 

  (五)事先調查避難收容所之用地。 

三、綜合性治水規劃及執行： 

  (一)河口護岸資料調查。 

 (二)野溪整治及防砂工程。 

 (三)加強河川治理。 

 (四)排水溝之清理疏濬。 

第八節避難收容與弱勢族群照護 

為有效緊急疏散、收容安置災民，應訂定金峰鄉緊急疏散、避難收容計畫，

該計畫需涵蓋： 

一、避難輔助道路：供避難人員前往避難收容場所，及做為輔助性道路，供避

難場所及防救據點等設施，為連接緊急道路及救援輸送道路之用，以構成

完整路網。 

二、短期避難收容所：運用學校、教會、社區活動中心等符合安全檢查之公共

設施，可以提供緊急災民收容安置的場所。 

三、長期避難收容場地：可以提供半年以上災民收容安置場所或適合搭建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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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之大型場地。 

四、調查避難收容所基本資料：地址、聯絡人、聯絡電話、收容面積、可收容

人數、維持民生所需設備及物資儲備。 

五、規劃避難收容所開設時機、作業程序。 

六、建立並每年更新弱勢族群、保全戶調查清冊。 

第九節防災社區 

為提升本鄉社區抗災自救的能力，應訂定金峰鄉防災社區實施計畫，並配

合編列計畫經費積極執行，規劃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災害

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問題。從過去的災害經驗中看到，災害時的應變救災不

能僅依靠政府的力量，更要靠社區自己的動員來保衛家園，才能降低災害的損

失，如果社區能更積極做好減災、預防以及整備的工作，將能減少災害發生的

機會。 

金峰鄉的社區，以台 9 線為主要連接，故交通不算便利，多數社區地形為

山坡地形，隨著土石流的侵蝕加劇，部分土地與建築逐步消失，莫拉克颱風曾

造成嘉蘭、歷坵村發生大災害，災害常常來的讓人手足無措，故無災害並不表

示不會有災害，常常發生災害的地區因為時常發生所以當地的民眾會有危機意

識及準備，以至於不會發生時手足無措(如土石流侵襲的地區)，無災害發生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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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因為無災害發生處理上的經驗及危機意識，往往發生災害時所產生的傷害會

比時常發生災害的地區大，故為提昇社區民眾對災害防救之意識，教導社區民

眾災害時應採取的緊急應變及避難行動等防災知識，建立社區防救災組織及體

系，藉以運用社區工作團隊，以專業方法，整合社區內、外資源，建立社區防

救災網絡；進而凝聚「救災」要從「防災」做起的共識，激發社區居民確實建

立「自救而後人救」的觀念，共同致力社區自我抗災、避災、減災的預防措施

為目標。 

期能藉由防災社區的建立、邀請專家學者協助推動防災社區工作，並結合

社區防救災體系，運用社區工作專業方法，整合社區內、外資源，激發民眾建

立防災意識，致力於自我社區抗災、避災、減災之預防措施。 

另一方面，藉由積極整備、演練緊急救災計畫與對策，以備不時之需。當

不幸有大規模災害發生時，依整備、演練的計畫對策，在第一時間進行自救互

救，減經災害的損失。災後則透過社區的溝通、協調，於最短時間內形成共識，

在考慮建構更安全環境的目標下，研擬重建計畫，並依優先順序，展開重建工

作，朝向永續經營發展而努力。金峰鄉嘉蘭村在莫拉克颱風後積極執行自主防

災社區建置，在水利署、NCDR、台東縣政府以及台東大學協助之下不僅完成各

項社區防救災編組、教育訓練與防災演練，107年更成立台東縣自主防災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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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可將嘉蘭自主防災社區的各項經驗分享至台東縣其他鄉鎮市社區，藉由

這卓越的組織，也漸次推展金峰鄉其餘社區、部 

落，期望未來一旦災害來臨，金峰鄉各社區都能展現自主防災社區的能量，減

少災損。 

第十節文化資產之害預防措施 

有關保護文化財產設施、設備之整備及災害預防，本鄉有著濃厚的小鎮風

情，聚落建築及風土民情，尚保有台灣 2、30 年前色彩。居民大多從事農業，

農產品以洛神、咖啡與小米最有名，號稱的金峰三寶，其產期不但比其他地區

早，且肉質甜美鮮嫩，廣遊客喜愛，值得推廣。本鄉雖無響亮之名勝或古蹟吸 

引觀光客，但樸實寧靜的原野聚落，置身其中會禁不住真情流露，遨遊山林， 

不為物役、天人契合的逍遙境界，才是至高的心靈觀光。 

一、平時徹底檢查，早期發現的文化遺址，避免破壞或偷竊。 

二、災害發生後所有人應即將受災情況陳報金峰鄉公所轉報縣政府聘請專家勘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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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災情蒐集與查通報 

ㄧ、平時蒐集防災有關資訊，建置災害防救資訊系統，並透過網路及各種資訊

傳播管道，供民眾參考查閱。 

二、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 

(一)消防系統： 

1.消防分隊： 

(1)本鄉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時，負責統籌義消災情查報人員傳來之災情查報

資料，並與災害應變中心內之警政及其他相關單位所蒐集之災情資料相

互查證。 

(2)督導所屬災情查報人員執行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3)督導義消災情查報人員遇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主動至各村進行

查報，並立即動員投入救災，循消防系統逐級向上或災害應變中心陳報。 

  2.義消災情查報人員： 

(1)每個村至少應配置一或二名義消災情查報人員，該地區若無配置義消，

可洽請當地熱心人士擔任。 

(2)前揭人員，遇有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主動進行查報，採取相關作

為，並循消防系統逐級向上陳報。 

(3)如遇通訊中斷時，則應主動前往最近之警察、消防單位通報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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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警政系統： 

 分駐(派出)所： 

1、執行災情查報工作，並將災情通報所屬上級警察機關。 

2、運用義警、民防協勤人員執行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三)鄉公所： 

1.進駐鄉災害應變中心，將村、鄰長及村幹事傳來之災情查報資料，與災害 

  變中心內消防、警政及其他相關單位所傳遞之災情資料相互查證。 

2.由民政單位督導所屬村、鄰長及村幹事執行災情查報相關工作。 

(四)村、鄰長及村幹事： 

1.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主動前往村、鄰加強防災宣導，提醒民眾提

高警覺，若發現災害應將災害訊息通知消防、警察單位或鄉公所，並作適

當之處置。 

2.如遇通訊中斷時，則應主動前往最近之警察、消防單位通報災情。 

(五)防災專員：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應主動前往潛勢地區查察，提醒民眾提高警覺， 

若發現災害應將災害訊息通知所屬權責單位與鄉應變中心，並作適當之處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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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災情查報通報項目： 

(一)人員傷亡、受困情形。 

(二)建築物損壞情形。 

(三)淹水情形。 

(四)道路受損情形。 

(五)橋樑受損情形。 

(六)疏散撤離情形。 

(七)其他受損情形。 

四、運用資訊設備加速災情查報，如手機軟體Line、Skype以及消防傳報系統災

情報，也可利用社群網站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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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節與其他機關相互支援 

 一、跨縣市之支援 

 視災害規模，必要時依事先訂定之相互支援協定，請求鄰近地方政府支 

  援，如屏東縣、花蓮縣，惟權責由臺東縣政府訂定。 

 二、國軍之支援 

 依災情判斷，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申請當地台東地區官兵支援時，應依 

  協定 管道申請，當地國軍接受申請時，應依申請事項及軍力所蒐集災情

研判後，遣當部隊、裝備支援協助。 

 三、跨鄉鎮市支援 

依災情，尋求鄰近太麻里鄉提供人力、物力與機具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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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災害緊急應變對策 

第一節緊急應變體制 

一、本鄉應在災害發生或有災害發生之虞時，依據金峰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

機、程序及編組作業要點，開設金峰鄉災害應變中心，本鄉應變體制主要

是作為地方上緊急事件處理的橋梁，在緊急應變中協助蒐集災情，小規模

災情處理、以及大規模災情通報給縣市或相關權責單位作最優先的處理。 

金峰鄉公所為有效推行、掌控及管制各災害防救應變措施，依災害防救法

設 置『金峰鄉災害應變中心』。其任務如下： 

（一）指揮、督導、協調及處理各項災害應變措施。 

（二）隨時瞭解並掌握各種災害狀況動態，即時通報相關單位及傳遞災情。 

（三）災情及損失之蒐集、評估、彙整、報告、管制、處理等事項。 

（四）在災區內需實施應變措施時，對各村及有關機關做必要之防救應變 

措施並主動提供相關支援協助。 

（五）加強防救災害有關機關之縱向、橫向聯繫。 

（六）推動災害防救相關事宜。 

二、編組 

本中心係一臨時成立之任務編組，設指揮官一人、副指揮官一人、執行祕書

一人、執行幹事一人及各任務編組所組成。指揮官由鄉長兼任、副指揮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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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書兼任，執行祕書由本所民政課長兼任，執行幹事由各災害防救業務主辦

人兼任。編組計分為十七組:前項各組組長由相關單位主管兼任，編組人員

由表列機關單位指派業務熟悉之幕僚人員進駐災害應變中心作業，除執行本

組與該災害有關事項外，並與其他相關課室保持聯繫，採取必要應變措施。

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為處理災害防救事宜或配合本中心交付任務執

行，各參與編組課室及相關單位應於機關內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並依

各編組單位所制定之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點執行各項應變措施。 

第二節緊急動員 

一、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 

在有災害發生之虞時，由鄉災害防救會報召集人下達指示，各編組單位依

指示進駐展開作業。 

二、本中心成立或撤除時： 

(一)本鄉災害應變中心接獲縣災害應變中心通報後，立即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執行幹事依作業規定層報並通知各編組單位進駐（或撤離）本中心作業。 

(二)氣象局發布本鄉發生地震強度達六級（烈震）以上芮氏規模六點五級，或

本鄉通訊系統中斷，災情查報傳遞無法順暢之際，或震災影響範圍廣大，

估計有十五人以上傷亡、失蹤、大量建築物倒塌或土石崩塌等災情發生

時，不待通知，各編組人員應迅速進駐應變中心。 

(三)通知各編組單位進駐後，向縣災害應變中心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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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知各編組單位派員參加本中心編組作業後，立即由指揮官或副指揮官召      

    開災害防救準備會議，瞭解各單位緊急應變小組準備情形，指示採取必要

措施。 

(五)本中心成立期間，每日上午十時定時召開災害防救會報，必要時指揮官、

副指揮官得隨時再召開之。 

(六)災害發生時，各編組單位進駐人員依權責執行應變措施，並隨時向指揮官

報告執行情形。 

(七)各編組單位主管及本所課室主管對被任命本中心成員，得授予其實施災害

應變對策所需之權限。但指揮官得指揮該授權成員權限之行使。 

(八)本中心撤除後，各編組單位主管及本所課室主管應於撤除後翌日十二時

前，將初步災情及處理情形逕送災害業務主辦單位彙整並做成紀錄備查。    

對於各項善後復原工作及措施，災害業務主辦單位應主動負責聯繫召集各

相關協辦單位另組成一『００專案處理小組』，依權責繼續辦理善後復原

等作業，並隨時向指揮官報告。 

 第三節災害預報及警戒資訊發佈、傳遞 

一、應接收中央、縣府及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所發佈之本鄉相關災害警戒資

訊，並透過會議、簡訊、傳真、e-mail、電話、LINE等傳達方式，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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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發送到所有相關人員手中。 

二、本鄉相關災害警戒資訊及經查通報之災情資訊應第一時間透過網路、電話、

廣播等方式發佈給民眾，使民眾有所防範。 

三、應責成專人負責監看網路、電視，相關災情立即回報應變中心，相關單位

負責查證、處置。 

第四節避難疏散指示 

 當接收中央、縣府、相關災害業務權責單位或本鄉災害應變中心研判下達

之疏散避難指示，應立即透過電話、廣播等方式傳達疏散避難訊息給村長及民

眾，並調派人員進行疏散避難勸告或強制勸離。 

 ㄧ、疏散撤離通報作業整備 

(ㄧ)以行動電話、一般市話、村里廣播系統、消防、警政、民政等廣播車、

電視台、廣播電台、傳真、簡訊、網路與無線電等方式，建置多元化通

知民眾疏散撤離方式。 

(二)上述多元疏散撤離方式納入相關教育訓練並宣導民眾周知。 

(三)確實建置保全戶聯絡名單(住址、電話)。 

(四)完成疏散撤離通報分工並指派專人負責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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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複式通報疏散撤離機制。 

二、疏散撤離作業規定之掌握 

(ㄧ)擬定緊急疏散撤離計畫。 

(二)避難疏散納入相關防災演練。 

三、災民避難勸告或指示撤離 

災害發生時，應以人命安全為優先考量，實施當地居民之避難勸告或指示

撤離，並提供避難場所、避難路線、危險處所、災害概況及其他有利避難

之資訊。 

四、避難場所 

  (一)災害發生時，應視需要開設避難場所，並宣導民眾周知；必要時得增設

避難場所。 

(二)妥善管理避難場所，規劃避難場所資訊的傳達、食物及飲用水的供應、

分配、環境清掃等事項，並謀求受災民眾、當地居民或社區災害防救團

體等志工之協助。 

(三)隨時掌握各避難場所有關避難者身心狀態之相關資訊，並維護避難場所

良好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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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臨時收容所 

(一)認為有必要設置臨時收容所時，應立即與相關機關協商後設置之，設置

時應避免發生二次災害，並協助災民遷入。 

(二)設置臨時收容所所需設備、器材不足而需調度時，得向縣災害應變中心

或直接對臨時收容所設備、器材有關之機關請求支援調度、供應。 

(三)災害應變中心接獲請求時，應指示相關機關（單位）進行設備、器材之

調度。接獲指示之相關機關（單位），應採取適當之措施或協調相關團

體、業者或向中央請求支援供應所需的設備、器材。 

六、弱勢族群照顧 

(一)充分關心避難場所與臨時收容所之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之生

活環境及健康狀態之照顧，辦理臨時收容所之優先遷入及設置老年或身

心障礙者臨時收容所。對無助老人或幼童應安置於安養或育幼等社會福

利機構。 

(二)對受災之學生應立即安排至附近其他學校或設置臨時教室就學，或直接

在家施教，並進行心理輔導以安撫學童心靈。 

 



金峰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68 
 

第五節民生物資與重建資材供應、分配 

一、應依金峰鄉救災物資儲備與調度計畫調度供應災區民眾及避難收容所糧食

飲用水及維持民生必需品。 

二、遇物資不足需調度情況下，得視災情規模大小及所需資源請求本縣災害應

變中心支援協助。 

三、民間業者之協助 

視需要協調民間業者協助食物、飲用水、藥品醫材、生活必需品及重建資

材之供應。 

第六節災害應變器材、機械現況之掌握及徵用 

一、搜救行動所需之裝備、器材，平時應定時予以保養，隨時保持最佳狀況，

執行搜救行動時，原則上由負責該行動之機關攜帶前往。 

二、各相關機關（單位）平時應與協力廠商訂定支援協定並造冊列管，於災害

必要時，徵調人員及徵用搜救裝備、機具、器材及車輛等協助救災，以利

搜救行動。 

三、平時應將災害發生可能因應之器材保養並充滿油、水、電，必要時先啟動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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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將可能因應之器材擺放於易取用之位置，必要時標示該項器材名稱，以方

便取用。 

第七節設施、設備之緊急修護 

ㄧ、災害發生後，應立即動員或徵調專業技術人員緊急檢查公所列管設施、設

備，掌握其受損情形，並對維生管線、基礎民生設施與公共設施、設備進

行緊急修復，以防止二次災害並確保災民生活。 

二、維生管線公共事業單位，應成立救災應變小組，接受金峰鄉應變中心協調

處置天然災害突發狀況。 

第八節交通運送及管制 

一、道路交通之管制 

(一)警察單位除蒐集來自災害現場之交通路況與有關災害資訊外，並運用各

種交通監視或攝影設備，迅速掌握防災所需道路或交通狀況。 

(二)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單位得採取禁止一般車輛通行的交通管制，並在

災區周邊，實施全面性之交通管制。 

(三)警察單位實施交通管制時，應使民眾周知。 

 (四)為確保緊急運送，警察單位得採取拖吊阻礙車輛或利用警車引導等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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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運送的原則 

 (一)緊急運送應考量災害情形、緊急程度、重要性等因素，實施局部或區域

性交通管制措施；並緊急修護毀損之交通設施，以利實施緊急運送。 

 (二)進行緊急運送時，應以人命安全、防止災害擴大及確保災害應變措施順        

   利實施為初期要務。 

三、緊急運送對象之優先順序： 

 (一)第一階段 

 1.從事搜救、急救、醫療活動所需的人員、物資。 

 2.消防、搜救活動等為防止災害擴大所需的人力、物力。 

 3.各級災害防救相關機關，災害應變措施執行人員、情報通訊、電力、自   

  來水設施等最初緊急動員時必要的人員、物資。 

 4.運送至後方醫療機關的患者。 

 5.執行緊急運送、運送據點的緊急修復及交通管制所需人員、物資。 

 (二)第二階段 

 1.上述第一階段運送持續執行。 

 2.食物及飲用水維持生命必要物資。 

 3.將傷病患者往災區外安全地區運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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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運送設施緊急修復所需人員、物資。 

  (三)第三階段 

 1.上述二階段運送持續執行。 

 2.災後復原重建所需人員、物資。 

 3.生活必需品。 

四、道路之緊急修復： 

 (一)為確保緊急運送路線，應優先實施緊急修復。 

 (二)各種道路管理機關於災害發生時，應掌握各自管理道路受損狀況，立即   

   進行移除交通障礙物及緊急修復工程，並視情況共同工作或協調其他災  

   害防救機關配合，確保道路交通順暢。必要時，動用民間企業支援協助 

   修復。 

 五、緊急運送與燃料之確保： 

(一)為順利推動災害之搜救、急救活動，應運用陸海空一切手段，儘速實施緊 

  急運送；尤需使用具有機動力的直昇機與艦艇運送。 

(二) 實施緊急運送的有關機關，應整備緊急運送用燃料之籌措、供應事宜，

必要時請縣應變中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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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治安維護及物價調查 

 一、社會秩序之維持 

警察機關在災區及其周邊應實施巡邏、聯防、警戒及維持社會秩序的措施。 

 二、巡守隊之成立 

社區成立巡守隊，運用社區自主防災力量，協助警察單位執行巡邏與社會

秩序維護以彌補警力不足。 

三、物價之調查 

依據檢調指揮進行市場調查，防止生活必需品之物價上漲或藉機囤積居

奇、哄抬物價現象之發生，如涉及不法，並依法嚴懲。 

第十節國軍支援 

一、依災情判斷，災情擴大無法因應災害處理需增派兵力或特種機具支援時，  

  立即向縣應變中心申請國軍支援，由鄉應變中心協調有關支援災害防救作 

  業細節，保持協調聯繫，以利災害任務之達成。 

二、國軍部隊接受申請時，應依申請事項及軍力所蒐集災情研判後，派遣適當 

  人員、裝備支援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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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防止二次傷害 

ㄧ、為防止、減輕風災、土石流與地震引起災害，在風災與地震發生時，公所

應指派專人前往坡地與低窪岸邊災害危險區檢測、勘查、判斷有危害之虞

時，應通報災害防救機關及當地居民，防救機關接獲通知後，應採取適當

之警戒避難措施。 

二、因風災與水災造成淹水時，應立即採取排水措施，對受損防洪排水設施，

應即進行緊急修復。 

第十二節災情蒐集通報 

一、應依金峰鄉災害情報蒐集及傳達計畫，將災害狀況及緊急處置情形通報鄉 

  應變中心。 

二、災情之傳達。 

掌握災民之需求，藉傳播媒體與3C電子用品之協助，將氣象狀況、災區受

損、傷亡、災害擴大、維生管線、公共設施、交通設施等受損與修復情形、

與政府有關機關採取之因應對策等資訊，隨時傳達予災民。 

 三、災情之諮詢 

 為提供有關災情之諮詢，於公所應變中心得設置專用電話窗口或網路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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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搜救、滅火及醫療救護 

應視災害規模，考量本鄉處理能力，依金峰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機、程

序及編組作業要點，進行災害應變程序： 

一、搜救 

 (一)應依消防搜救搶救相關方法、程序進行災民搜救。 

  (二)應研判災害規模，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或發動社區災害防救 

   團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識協助有關機關進行災民搜救及緊急救護。 

二、滅火 

 (一)依消防滅火相關方法、程序進行災區滅火救援。 

 (二)應研判災害規模，請求地區義消或社區防火編組支援協助，並整合協調

滅火事宜。 

三、醫療救護 

 (一)應依消防救護相關程序進行災區醫療救護，通知轄區醫療機關待命收治   

傷患。 

 (二)必要時得要求醫療機構派遣緊急醫療救護人員、車輛對受災區提供協助。 

 (三)納編、組訓鄉內具救護專長人員，緊急狀況時可提供救護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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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節衛生保健、防疫及罹難者屍體處理 

應視災害規模，考量本鄉處理能力，依金峰鄉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機、程

序及編組作業要點，進行災害應變程序： 

 一、衛生保健 

(一)衛生所應隨時掌握藥品醫材需求，確保藥品醫材之供應。 

 (二)為避免避難場所或臨時收容所之受災者因生活據變而影響身心健康，應 

     經常保持避難場所良好的衛生狀態、充分掌握受災者之健康狀況，並考 

   量醫療救護站之設置。 

 (三)規劃調派所屬衛生所或急救責任醫院醫護人員提供災區巡迴保健服  

   務，並執行災區衛生保健活動。 

 (四)為確保避難場所的生活環境，應設置臨時廁所，並就排泄物及垃圾之處  

   理等採取必要措施，以保持災區衛生整潔。 

 二、消毒防疫 

採取室內外的消毒防疫措施，以防止疫情發生；防疫人員之派遣及防疫藥

品之供應，必要時得請求中央相關機關、協調其他縣市政府或申請國軍協

助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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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訂定發動全民實施災後環境清潔及消毒 

 1.災害後受災之金峰鄉公所清潔隊，應即成立環境污染工作小組，並隨時 

掌握災情，立即展開整頓環境，勘查災區及實施環境消毒工作。 

 2.透過各區災害防救中心，將環境衛生用消毒藥品，配合環境污染地區住

戶，輔導自行消毒，必要時委託領有執照之病媒防治業者協助執行。 

  (二)訂定飲用水之抽驗管制 

 1.對災害後環境污染地區，或其他足以影響飲用水安全之事故發生後，由

自來水公司第十區管理處、各鄉鎮市公所配合本縣環保局立即執行飲用

水之處理及抽驗。 

 2.抽驗水質不合標準應通知自來水公司及引用水井所有（管理）人儘速改

善，並擇日再復驗，並告知民眾宜煮沸後再飲用或暫時飲用包裝水。 

 3.飲用簡易自來水民眾，宜煮沸後再飲用或暫時飲用包裝水。 

  (三)災害後嚴重危害污染區之隔離、處理及追蹤管制 

 1.本鄉如發生災害污染事件，由環保局緊急應變小組前往現場評估狀況，

先行初步判定環境是否已被危害性物質污染，並劃定污染區之範圍，立

即採取緊急措施，並通報本縣災害應變中心及上級環保主管機關。危害

污染物之清除，各事業單位應自行清除處理，或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

處理機構代為清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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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嚴重危害污染區需立即採取對人、畜、物資之隔離措施，並由環保、

警察、消防單位實施人員之隔離、車輛、運輸之調配，必要時協調當地

國軍部隊支援。社政單位應擇定收容場所收容撤離污染區之居民，並提

供必要之生活必需品。 

 3.危害性污染物質之清除可用化學品、泥土、沙包或其他有效之方式收集

污染物，或在四周築堰防止污染物流入下水道。 

    4.危害污染區由環保局針對污染傳播途徑如土壤、地面水、地下水、空氣、

結構物或設備進行環境監測，直至無污染之虞為止。清潔隊應於災後環

境污染防治工作結速後一週內，將辦理情形送環保局彙整。 

 四、罹難者屍體處理 

民政單位應即時協調地方檢察機關儘速進行罹難者屍體相驗工作，警察機

關並協助罹難者DNA比對，並妥適處理遺物，實施靈柩之調度及遺體安全搬

送與衛生維護，且蒐集殯葬及屍體存放相關資訊，以便妥善處理；必要時

得請求其他鄉鎮市或請求本縣災害應變中心支援協助。 

 

第十五節民力運用 

平時應掌握社區災害防救團體、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後備軍人組織及

民防團隊等，建立聯繫管道，並建置單一窗口受理志工協助之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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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節受理救援物資、救濟金 

 一、民眾、企業之物資協助 

     對企業、民眾之物資援助，應考量災區災民迫切需要物資種類、數量與指

定送達地區、集中地點、透過傳播媒體向民眾傳達。 

 二、捐助之處理 

接受海內外各機關、團體、企業與個人等金錢捐助時立有關管理委員會處

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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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災後復原重建 

第一節災情勘查與緊急處理 

應就受災狀況進行全面性勘查與緊急處理，並將受災情況整理回報至各災

害防救業務單位，並視災情需要、考量地區特性、災區受損情形、有關公共設

施所屬機關的權責與居民的願景等因素訂定或申請復原重建計畫。 

一、災害發生後，在確保勘查人員安全條件下，進行災情蒐集、勘查與統計。 

 (一)受災情況描述。 

 (二)人員傷亡統計。 

 (三)產業損失統計。 

 (四)道路、公共設施損失統計。 

 (五)私人建物財產損失統計。 

二、必要時得請求縣府或邀集專家學者協助勘災作業。 

第二節協助復原重建計劃訂定實施 

為實施災後復原重建，金峰鄉公所應依權責依災害防救法實施下列事項，

並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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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災情、災區民眾需求之調查、統計、評估及分析。 

二、災後復原重建綱領與計畫之訂定及實施。 

三、志工之登記及分配。 

四、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 

五、傷亡者之善後照料、災區民眾之安置及災區秩序之維持。 

六、衛生醫療、防疫及心理輔導。 

七、學校廳舍及其附屬公共設施之復原重建。 

八、受災學生之就學及寄讀。 

九、歷史遺跡建築搶修、修復計畫之核准或協助擬訂。 

十、歷史遺跡建築受災情形調查、緊急搶救、加固等應變處理措施。 

十一、受損建築物之安全評估及處理。 

十二、住宅、公共建築物之復原重建、都市更新及地權處理。 

十三、水利、水土保持、環境保護、電信、電力、自來水等設施之修復及 

      民生物資供需之調節。 

十四、道路、橋樑、農漁業之復原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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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環境消毒與廢棄物之清除及處理。 

十六、受災民眾之就業服務及產業重建。 

十七、其他有關災後復原重建事項。 

  前項所定復原重建事項，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列入各該災害防救計畫。公共

事業應依其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實施有關災後復原重建事項。 

第三節社會救助措施之支援 

一、應配合縣府公開說明相關重建、救助、補助辦法及管道，並代收 (代辦)

申請手續相關事宜，進行社會救助措施。 

二、受災證明書之核發 

關於下列各項救助，應於災害發生起 3 個月內，備齊相關證明文件，

向各村辦公處或本所各承辦課室提出申請。但遇有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情

事，得延展之。前項之延展以一次為限，且不得逾兩週。 

 (一)災害證明 

 1.災區證明書：檢具全戶戶籍謄本、印章、村長證明書（需經當地派出所

管區核章）。 

 2.農業天然災害證明：檢具身分證、印章、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登記簿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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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災害照片。 

 3.其他災情勘查、鑑定：關於專業技術之鑑定，得經本所依業管權責向縣

政府有關機關或建築師公會、土木技師公會申請調查。 

  (二)災害救助金 

 1.災害救助勘查：應備災害救助勘查表、全戶戶籍謄本、災害照片，經村

幹事村長、管區員警查報後，由本所民政課轉呈縣政府核定。 

2.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身分證、印章、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登記簿謄本、

農會帳戶、災害照片。 

  (三)災害減免 

 1.教育費用：逕向就讀之學校領取天然災害證明書，本所核定後由各該學

校辦理之。 

 2.稅捐減免：應備身分證、印章、災害照片至本所財經課或逕向稅捐單位

辦理。 

 3.健保費用：應視狀況，由本所民政課向主管單位統一申請延期繳納、優

惠或分期繳納。 

 三、災民救助金之核發 

應對受災區居民受災情形逐一清查登錄，依相關法令規定發予災害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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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災民負擔之減輕 

應視狀況，得協調保險業者對災區採取保險費之延期繳納、優惠，醫療健

保費用補助等措施，以減輕受災民眾之負擔。至於受災之勞動者，採取維

持雇用或辦理職業仲介等措施。 

五、財源之籌措 

    為有效推動受災區綜合性復原與重建，應確實依災害防救法第43 條及其施

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本移緩濟急原則籌措財源因應。 

六、災後重建對策之宣導 

對受災區實施之災後重建對策等相關措施，應廣為宣導使災民周知；必要

時建立綜合性諮詢窗口。 

第四節損毀設施之修復 

 一、損毀設施之迅速修復 

 運用事先訂定的有關物資、裝備、器材之調度計畫與專業技術人員之支援 

計畫，迅速進行受災毀損設施的修復工作。 

 二、作業程序之簡化 

立即修復與受災區攸關災民生活之維生管線、交通運輸等設施，應在可能

範圍內設法簡化有關執行修復之作業程序、手續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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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緊急修復之原則 

 執行快速修復受災設施時，以恢復原狀為基本考量，並從防止再度發生災 

 之觀點，施以改良之修復。 

  四、災區整潔 

建立廢棄物、垃圾、瓦礫等處理方法，設置臨時放置場、最終處理場所，

循序進行蒐集、搬運及處置，以迅速整潔災區，並避免製造環境污染；另

應採取適當措施維護居民、作業人員之健康。 

 五、因災害住屋倒毀之救助 

災害發生後，對於受災之村落由公所緊急應變小組之「勘災組」實地勘查

後，彙整資訊送交「救濟組」及「安置組」，認有必要，執行必要之租地、

租屋措施。 

 六、因災害住屋倒毀之救助 

 (一)依據相關規定辦理住屋倒毀、災民受傷、死亡之補助及慰問金發放工作。 

 (二)依據相關規定辦理住屋倒毀之鑑定工作。 

 七、對於重建過程中的災民，應藉興建臨時住宅或提供公用住宅等，以協助在

重建期間維持居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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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災區環境復原 

 一、應調派清潔單位處理災區廢棄物、垃圾，視災害規模請求縣府、國軍支援

協助。 

 二、防治病蟲害 

(一)為防止病蟲害蔓延，針對農作物狀況採行防治措施。 

 (二)農林作物所在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耕作人發現農林作物病蟲害，經實 

施一般防治，無法抑止其蔓延者，應即報告本鄉公所轉報縣府農業處勘查

處理，並通報蟲害地區附近農林業者注意防治。 

第六節災民生活安置 

 一、居民安置與住宅及社區重建 

辦理組合屋防颱加固措施、改善衛生及排水處理。在租屋方面，研擬租金

發放的可行措施，並與中央相關部會、地方政府、民間組織等開會研商。 

 二、輔導就業與生活重建 

積極辦理各項中長期就業輔助措施，以加速災後重建工作，協助災區失業

者順利就業及恢復就業市場活力及有效紓緩災區失業者失業問題，具體作

為包括： 

 (一)增加災區民眾的就業工作機會，對於災區民眾工作技能不足者，予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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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職業訓練。 

 (二)成立「災區重建大就業方案」，藉由開辦潛能激勵研習班及技能訓練班， 

  提升災區失業者就業能力。 

三、為協助災區地區民眾早日走出災害陰霾，降低因受災引起的心理創傷症候  

  群及相關精神疾病的發生率，具體如下： 

（一）建置「高關懷」、「高危險群」災民基本資料，並進行積極性、密集性  

   的預防與心理復健工作。 

（二）建立轉介、照會網絡，加強通報系統的聯繫，俾發現需協助的個案時， 

   可迅速轉介、照會相關輔導系統，以減少自殺事件的發生。 

（三） 整合政府及民間力量，積極進行心靈重建，提昇民眾調適壓力的能力與

情緒管理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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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執行與評估 

第一節短中長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 

每年應訂定或修訂短中長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表，推動各事項。 

表 5-1 短中長期防救災重點工作事項表 

 

項

次 

負責 

單位 
計畫名稱 執行方式 

經費 

來源 

執行時間 
期程 備考 

起 迄 

1 民政課 
制定金峰鄉地區

災害防救計畫 
自辦 消防局 10804 10809 短程  

2 民政課 
研擬各項災害標

準作業程序 
自辦 消防局 10801 10812 短程  

3 民政課 
建置金峰鄉應變

中心 
自辦 自籌 10801 10806 短程 

含軟 

硬體 

4 民政課 
建置應變中心作

業規定 
自辦 自籌 10801 10806 短程  

5 社會課 增修收容所位置 自辦 自籌 10801 10812 中程  

6 民政課 辦理災防會報 自辦 自籌 10801 10812 中程  

7 民政課 辦理防災演練 自辦 自籌 10805 10808 短程  

8 農觀課 
評估金峰鄉流域

整治後影響 
自辦 自籌 10801 10812 長程  

9 農觀課 
保全戶調查與教

育訓練 
自辦 自籌 10801 10812 長程  

10 社會課 
民生物資依收容

人數儲備 
自辦 社會處 10601 10812 長程  

11 民政課 
擬定疏散撤離計

畫 
自辦 自籌 10806 10812 短程  

12 各課室 

防救災資訊系統

EMIC使用操作

及運用情形 

消防局 消防局 10806 10812 短程  

13 各課室 防救災教育訓練 自辦 
消防局農

業處 
10801 10812 長程  

14 各課室 
轄區志工納編運

用 
自辦 自籌 10801 10812 中程  

15 民政課 
設置災害防救辦

公室 
自辦 自籌 10801 10812 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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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執行成效評估機制 

一、應定期召開防救災工作自評會議，得邀集上級政府災害權責機關或專家學  

  者共同組成評鑑團隊，依工作執行成效評估表進行成效評估。 

二、依工作執行成效評估表進行成效自評，評分等第區分：(1)特優：90分以上。

(2)優等：80分以上，不及90分。(3) 甲等：70分以上不及80分。(4)乙等：

60分以上不及70分。(5)丙等：60分以下。於召開災害防救會報應依評分結

果進行獎懲。 

三、為落實執行災害防救法，強化各鄉（鎮、市）公所災害應變中心運作，並

於汛期及颱風季節前確實完成各項預防、整備工作，藉由考核以瞭解各區

於災害防救工作的成果，檢討改進，以降低災害風險與確保人民生命財產

安全，台東縣政府特訂定，臺東縣政府對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計畫及預算考

核計畫: 

 (一)鄉（鎮、市）公所執行災害防救業務工作評核總分 80分以上者，獎勵 

      方式如下： 

 1.總分 90分（含）以上者：頒發獎牌壹座，首長、承辦課課長及承辦人  

  記大功壹次。 

 2.總分 85（含）以上未達 90分（不含）者：首長、承辦課課長及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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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功貳次。 

 3.總分 80（含）以上未達 85分（不含）者：首長、承辦課課長及承辦人 

  記功壹次。 

  (二)行政懲處： 

       評核總分成績未達 70分者，承辦課課長及承辦人申誡貳次；成績未達 

60分者，承辦課課長及承辦人記過乙次；以上並請提檢討改進方案。 

  (三)補助經費： 

       本案納入臺東縣 108度各鄉（鎮、市）計畫及預算執行考核，並依據

臺東縣政府對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第九點辦理：本

府得依考核結果，對於考核成績超過八十分之鄉（鎮、市）公所給予

獎勵，以當年度縣統籌分配稅款提撥 250萬元為獎勵金，各鄉（鎮、

市）公所所得之獎勵金應納入預算辦理，不得作為核發個人獎金之用。

未達八十分者扣減次一年度縣統籌分配稅分配比率。 


